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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易事項有可比獨立第三方的市場價格或收費標準的，優先參考該價格或標準確定交易價格；關聯事項無可以比
的獨立第三方市場價格的，交易定價可以參考關聯方與獨立於關聯方的第三方發生非關聯交易價格確認；既無獨立第
三方的市場價格，也無獨立的非關聯交易價格可供參考的，以合理的構成價格作為定價依據，構成價格為合理成本加
合理利潤。通過對關聯交易審批及定價的規範，確保重組標的與上市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費用轉移、利潤輸送等。
公司收入、成本及費用具體核算方式如下：

    （1）銷售收入的核算
    重組標的山西天然氣目前主要銷售收入為天然氣及煤層氣銷售，下遊客戶包括城市燃氣運營商、直供工業用戶及
公福用戶等，山西天然氣與下遊客戶供氣量雙方每日進行交接確認，並在計量單上簽字蓋章；天然氣及煤層氣銷售價
格實行政府指導價，山西天然氣與下遊客戶在政府指導價的基礎上協商並簽訂銷售合同；山西天然氣業務部門根據供
氣計量單與銷售合同所約定價格出具氣款結算單，山西天然氣財務部收到業務部門根據雙方簽字（蓋章）的供氣計量
單所出具的氣款結算單後覆核無誤，確認已將商品所有權上的主要風險和報酬轉移給購貨方，開具銷售發票，確認銷
售收入。

    （2）銷售成本的核算
    山西天然氣向上游企業進行天然氣及煤層氣採購主要依照行業慣例，採取簽署「照付不議」合同的形式進行，採
購價格以政府指導價為基礎進行協商；供氣量每日進行交接確認，並在計量單上簽字蓋章。業務部門根據購氣計量單
及採購單價與供應商進行採購結算，並由上游企業開具發票；財務部門對業務部門採購結算單及採購發票進行覆核無
誤，確認採購業務；根據銷售量、管存量及損耗量結轉銷售成本。

    （3）期間費用的核算
    期間費用主要包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及財務費用：
    ① 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的核算
    山西天然氣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主要包括職工薪酬、折舊費、運行費、招待費及差旅費等構成；費用嚴格按照權
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確認，凡應屬於本期發生的費用，不論其款項是否支付，均確認為本期費用；反之，不屬於本期
發生的費用，即使其款項已在本期支付，也不確認為本期費用。確認為期間費用的費用，根據受益原則進一步劃分為
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
    ② 財務費用的核算
    山西天然氣財務費用主要為向金融機構借款支付的利息費用，山西天然氣根據借款用途與金融機構簽訂借款協
議，相關借款劃分為專門借款和一般借款。山西天然氣對發生在資本化期間內的有關借款費用，才允許資本化。借款
費用同時滿足下列條件時開始資本化：1）資產支出已經發生，資產支出包括為購建或者生產符合資本化條件的資產而
以支付現金、轉移非現金資產或者承擔帶息債務形式發生的支出； 2）借款費用已經發生；3）為使資產達到預定可使
用或者可銷售狀態所必要的購建或者生產活動已經開始。當購建或者生產符合資本化條件的資產達到預定可使用或者
可銷售狀態時，借款費用停止資本化。
    對於為購建或者生產符合資本化條件的資產而借入的專門借款，以專門借款當期實際發生的借款費用，減去尚未
動用的借款資金存入銀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進行暫時性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後的金額，來確定借款費用的資本化金
額。
    對於為購建或者生產符合資本化條件的資產而佔用的一般借款，根據累計資產支出超過專門借款部分的資產支出
每月月末加權平均數乘以所佔用一般借款的資本化率，計算確定一般借款應予資本化的借款費用金額。資本化率根據
一般借款加權平均利率計算確定。
    公司通過以上措施以確保收入、成本和費用的真實、準確、完整。
    同時，重大資產重組置入資產山西天然氣系獨立的法人主體及報告主體，上市公司、山西天然氣及其他主體間發
生的收入、成本及費用，按照相關性原則進行歸集。為確保收入、成本、費用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公司已聘請立信
對山西天然氣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進行單獨審計並出具審計報告。
 
  （3）是否存在通過本次發行補充流動資金的形式來增厚公司效益來規避上述資產重組利潤承諾，擬採取哪些措施來
避免本次補充流動資金的增量效益對重組承諾實現情況造成影響。
    答覆：

    1、是否存在通過本次發行補充流動資金的形式來增厚公司效益來規避上述資產重組利潤承諾
    根據目前A股非公開發行審核進度，預計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時間將在2015年下半年，因此公司本次非公開發
行補充流動資金不會對山西天然氣全年盈利趨勢產生重大影響。
    根據立信出具的《關於利潤承諾實現情況的專項審核報告》（信會師報字[2015]第110604號），山西天然氣2013
年度及2014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報表中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分別為32,393.79萬元和
43,475.11萬元，較重大資產重組時承諾的2013年年底、2014年年底累積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淨利潤分別高出2,310.02萬元及4,627.45萬元。根據山西天然氣2015年1-3月未經審計報表，山西天然氣實現歸屬於母
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19,298.97萬元，已完成2015年度承諾業績57,272.52萬元的33.70%，符合
公司的業務規劃。截至目前，公司各項業務正在有序開展，不存在影響公司業績的重大不利事項。
    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募集資金，主要是基於：

    （1）公司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導致資產負債率過高，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抗風險能力，限制了公司的
融資能力，使公司面臨較高的財務風險。公司通過本次非公開發行募集資金將增加自有資金，有效降低公司資產負債
率，提高公司資本實力，優化公司資本結構，增強財務穩健性和提高公司抗風險能力並降低公司融資成本；

    （2）公司的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與同行業其他上市公司的平均值相比，均處於較低水平。公司通過本次非公開發
行股票募集資金償還短期借款及補充流動資金，公司的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將得到較大提升，提高公司的短期償債能
力、降低短期償債風險，增加公司營運資金、增強公司流動性水平及抗風險能力；

    （3）截至目前，公司主要利用債務融資為公司發展籌集資金，但目前公司較高的資產負債率水平削弱了公司的
融資能力並導致未來融資成本較高，對公司長期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公司通過本次非公開發行募集現金償還短期借
款、補充流動資金後，將使公司財務狀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助於提高公司資本實力和融資能力，有利於公司及
時把握市場機遇，通過各種融資渠道獲取更低成本的資金，實現公司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4）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認購對像為具有穩健資金的機構投資者，且中華財險、誠鼎揚子、誠鼎德同及上海德同
分別與控股股東簽訂一致行動協議，有利於公司治理和保障公司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維護公司中小股東的利益。
綜上，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的目的是緩解公司業務快速發展所造成的資金壓力，不會對山西天然氣短期業績產生重大
影響。因此，公司不存在通過本次發行補充流動資金的形式來增厚公司效益來規避重大資產重組利潤承諾的情況。

    2、擬採取哪些措施來避免本次補充流動資金的增量效益對重組承諾實現情況造成影響
    公司制定並完善了《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對募集資金的專戶存儲、使用、管理和
監管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為保障公司規範、有效使用募集資金，避免本次補充流動資金的增量效益對重大資產重組利
潤承諾實現情況造成影響，本次非公開發行募集資金到位後，公司董事會將持續監督公司募集資金使用和管理，通過
瞭解募集資金存儲方式，是否進行專戶存儲；募集資金的使用去向，是否與相關批准文件及公司公告披露內容一致；
對募集資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證監會及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同時按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進行審批等方式，避免本次
補充流動資金的增量效益對重組承諾實現情況造成影響。
    同時，公司前次重大資產重組置入資產山西天然氣系獨立的法人主體及報告主體，上市公司、山西天然氣及其他
主體間發生的收入、成本及費用，按照相關性原則進行歸集。為確保收入、成本、費用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公司聘
請審計機構立信將對山西天然氣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進行單獨核算並出具審計報告。以確保公司本次補充流動資金
的增量效益不會對重組承諾實現情況造成影響。

    請會計師說明申請人確保前次重組項目獨立核算的措施是否切實可行，項目成本、收入及費用的歸集能否做到明
確清晰。請說明未來如何設定審計程序對項目效益實現狀況進行審計，並避免本次補充流動資金對資產重組置入資產
的利潤承諾的影響。
    答覆：

    1、確保前次重組項目獨立核算的措施是否切實可行，項目成本、收入及費用的歸集能否做到明確清晰？
重大資產重組置入資產系山西天然氣100%股權。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由於山西天然氣仍為獨立法人主體及會計報告
主體，其業務、人員、資產完全獨立於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子公司，收入、成本及費用的歸集嚴格按照不同主體
進行歸集，明確清晰，相關獨立核算措施切實可行。

    2、審計機構擬實施的審計程序
    （1）除法定會計政策變更之外，關注重組標的資產是否存在人為的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變更。

    （2）對重組標的資產的營業收入進行分析，對各期的營業收入進行比較，分析產品銷售的結構和價格變動是否異
常，並分析異常變動的原因；對重要產品的毛利率與上期及同行業上市公司進行對比，檢查是否存在異常，各期之間
是否存在重大波動；同時，比較各類收入各月的波動情況，分析其變動趨勢是否正常，是否符合重組標的資產所在行
業的季節性、週期性的經營規律。並通過對資產負債表日前後金額較大的結算單據進行測試，與應收賬款和收入明細
賬進行核對。

    （3）對重組標的資產業務的重要客戶、供應商進行訪談、函證等審計程序，必要時進行現場走訪，以核查當期收
入、成本及費用的真實性。

    （4）結合重組標的資產業務範圍及各期收入規模變動，檢查大額成本費用支出的合同、發票、審批手續、銀行流
水等資料，關注成本費用支出的完整性，同時通過對成本費用明細項目執行分析程序，關注是否存在成本費用計提不
足的情況。對於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發生的期間費用，判斷其歸屬是否正確，是否存在上市公司代重組標的資產承
擔費用情況。
 
  （5）根據借款情況對重組標的的利息支出進行測算，與實際情況進行對比；比較各期利息費用，必要時比較各月份
利息費用，如有重大波動和異常情況追查原因；對利息費用資本化金額進行重新計算，確保借款費用資本化金額和費
用化金額劃分準確。

    （6）根據公司制定的《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對募集資金使用情況根據重要性進行
核查：瞭解募集資金存儲方式，是否進行專戶存儲；募集資金的使用去向，是否與相關批准文件及公司公告披露內容
一致；對募集資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證監會及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同時按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進行審批。
通過以上審計程序，來避免本次補充流動資金的增量效益對重組承諾實現情況造成影響。

    請保薦機構進行核查。
    答覆：
    經核查，保薦機構認為，發行人可以確保前次重組項目獨立核算，並避免本次補充流動資金對資產重組置入資產
的利潤承諾的影響所採取的措施切實可行，項目成本、收入及費用的歸集能做到明確清晰。同時，發行人會計師擬定
了專項審計程序以核查本次發行對前次重組承諾利潤的影響。

    反饋問題5：本次非公開發行認購對像設計資管產品及合夥企業。
    （1）請申請人補充說明：

    1）作為認購對象的資管產品、有限合夥等是否按照《證券投資基金法》、《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
《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試行）》的規定辦理了登記或備案手續，請保薦機構和申請人律師進行
核查並分別在《發行保薦書》、《發行保薦工作報告》、《法律意見書》、《律師工作報告》中對核查對象、核查方
式、核查結果進行說明；
    答覆： 
    發行人本次非公開發行的認購對像為中華財險、平安資管、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根據認購人各自提
供的說明，中華財險的認購資金為其保險資金，平安資管擬使用其管理的「平安資產創贏5號資產管理產品第i期」（以
下簡稱「創贏5號資管產品」）進行認購，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均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其中誠鼎德同為公
司型私募基金、誠鼎揚子及上海德同為有限合夥企業。

    1、中華財險、平安資管無需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私募投資基金管
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試行）》的規定辦理記或備案手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及《保險資金運用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保險資金的運用範圍包括「買賣債
券、股票、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等有價證券」。中華財險使用其保險資金認購發行人本次發行的股票符合法律的規定，
無需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
（試行）》的規定辦理登記或備案手續。
    根據平安資管的說明，其擬使用「創贏5號資管產品」認購發行人本次發行的股票。該資產管理產品為集合產品，
尚未完成產品的發行。根據《中國保監會關於保險資產管理公司開展資產管理產品業務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保監
資金〔2013〕124號）的要求，目前階段無需進行監管報告。在完成發行後15個工作日內平安資管將按照監管要求及
時向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報告。

    2、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的登記、備案情況
    經查閱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提供的資料及查詢私募基金登記備案系統，保薦機構及律師確認：
    誠鼎揚子的基金管理人為上海誠鼎揚子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該基金管理人已於2015年1月29
日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以下簡稱「基金業協會」）進行了登記並取得《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證明》（登
記編號：P1007440），同日，誠鼎揚子作為私募投資基金亦在基金業協會進行了基金備案並取得《私募投資基金證
明》；
    誠鼎德同為公司型私募基金且為自我管理型基金，其作為基金管理人已於2014年5月26日在基金業協會進行了登記
並取得《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證書》（編號：P1002665），同日，誠鼎德同作為私募投資基金亦在基金業協會進
行了備案並取得《私募投資基金證明》；
    上海德同的基金管理人為上海德同誠鼎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該基金管理人已於2014年11月18日在基金業
協會進行了登記並取得《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證書》（編號：P1005026），同日，上海德同作為私募投資基金備
案並取得《私募投資基金證明》。

    2）資管產品、有限合夥等參與本次認購，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及《上市公司非公
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第八條的規定；
    答覆： 
    《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非公開發行股票的特定對像應當符合下列規定： 

    （一）特定對像符合股東大會決議規定的條件； 

    （二）發行對象不超過十名。 
    發行對象為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應當經國務院相關部門事先批准。」 
    《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第八條規定：「《管理辦法》所稱「發行對像不超過10名」，是指認購併
獲得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資組織不超過10名。
    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認購的，視為一個發行對象。
    信託公司作為發行對象，只能以自有資金認購。」
    發行人2014年度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發行的方案，確認本次發行的對象為中華財險、平安資管、誠
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5名特定對象。
    本次發行對象符合股東大會決議規定的條件，發行對象不超過10名，發行對象中不存在境外戰略投資者，證券投
資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及信託公司。其中中華財險、平安資管、誠鼎德同為法人，誠鼎揚子、上海德同為其他合
法投資組織。
    綜上，中華財險、平安資管、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參與本次認購，符合《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
法》第三十七條及《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第八條的規定。

    3）委託人、合夥人之間是否存在分級收益等結構化安排，如無，請補充承諾；
    答覆： 
根據平安資管與創贏5號資管理品投資人簽署的《資管合同》、《認購意向及保證金協議》，誠鼎揚子與上海德同提供
的《合夥協議》，其投資人、合夥人之間不存在分級收益等結構化安排。
此外，創贏5號資管產品的投資人、誠鼎揚子及上海德同均出具了承諾函，承諾投資人、合夥人之間不存在分級收益等
結構化安排。

    4）申請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是否公開承諾，不會直接或間接對投資公司、資管產品及其委託
人、合夥企業及其合夥人，提供財務資助或者補償。
    答覆：
    國新能源已於2015年5月20日承諾：「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及本公司的關聯方不會直接或間接向
參與國新能源本次非公開發行的認購對像包括參與本次認購的資管產品及其委託人、合夥企業及其合夥人提供財務資
助或者補償。」
    國新能源的控股股東國新能源集團已於2015年5月20日承諾：「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及本公司的
關聯方不會直接或間接向參與國新能源本次非公開發行的認購對象包括參與本次認購的資管產品及其委託人、合夥企
業及其合夥人提供財務資助或者補償。」
    國新能源的實際控制人山西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確認：「山西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未向參與國新能源本次非公開發行的上述5名認購對象及其參與本次認購的資管產品及其委託人、合夥企業之合夥
人提供財務資助或者補償。」

    （2）請申請人補充說明資管合同、合夥協議、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合同是否明確約定：1）委託人、合夥人的
具體身份、人數、資產狀況、認購資金來源、與申請人的關聯關係等情況；2）在非公開發行獲得我會核准後、發行方
案於我會備案前，資管產品、有限合夥資金募集到位；3）資管產品、有限合夥無法有效募集成立時的保證措施或者違

約責任；4）在鎖定期內，委託人、合夥人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產品份額或退出合夥。
    答覆：

    1、是否明確約定關於委託人、合夥人的具體身份、人數、資產狀況、認購資金來源、與申請人的關聯關係等情況

    （1）資管合同
    平安資管通過與投資人簽署《認購意向及保證金協議》、《資管合同》確定了創贏5號資管產品的投資人，在該等
協議中對投資人身份、人數、資產狀況、認購資金來源、與申請人的關聯關係作出了明確約定，具體如下：

序號 名稱 認購資金來源 資產狀況 與申請人的關聯關係 認購份額
（萬元）

1 東吳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2,000

2 國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2,000

3 華海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4,000

4 華農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1,035

5 吉祥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2,000

6 建信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2,500

7 泰山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2,000

8 天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3,700

9 英大泰和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5,000

10 英大泰和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3,000

11 長安責任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2,000

12 長江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500

13 珠江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資金 良好 無關聯關係 3,000

14 貝永飛 自籌 良好 無關聯關係 700

15 王雯毅 自籌 良好 無關聯關係 126

16 張海霞 自籌 良好 無關聯關係 104

17 張劍穎 自籌 良好 無關聯關係 100

合計 - - - 33,765

    （2）合夥協議
    誠鼎揚子成立於2014年9月29日，上海德同成立於2014年6月10日。其簽署的《合夥協議》，對合夥人的具體身
份、人數、出資額作出了明確約定。
    誠鼎揚子各合夥人的出資情況如下：

序號 合夥人名稱 與申請人的關聯關係 出資額（萬元） 出資比例

1 上海誠鼎揚子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無關聯關係 1,200 1.1661%

2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30,000 29.1545%

3 江蘇新揚子造船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30,000 29.1545%

4 上海虹橋商務區投資置業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20,000 19.4363%

5 宜信卓越財富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10,000 9.7181%

6 朱沛文 無關聯關係 2,000 1.9436%

7 單爭鳴 無關聯關係 2,000 1.9436%

8 徐忠輝 無關聯關係 2,000 1.9436%

9 上海域盛投資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2,000 1.9436%

10 邵唯 無關聯關係 1,700 1.6520%

11 上海浩博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 無關聯關係 1,000 0.9718%

12 熊劍飛 無關聯關係 1,000 0.9718%

合計 102,900 100.00%

    上海德同各合夥人的出資情況如下：

序號 合夥人名稱 與申請人的關聯關係 出資額（萬元） 出資比例

1 上海德同誠鼎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500 1.87%

2 上海德同共盈股權投資基金中心（有限合夥） 無關聯關係 5,000 18.74%

3 招商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16,710 62.65%

4 長安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無關聯關係 4,464 16.74%

合計 26,674 100.00%

    註：其中誠鼎揚子、上海德同各級合夥人/股東的名錄詳見附件一、附件二。誠鼎德同各級股東/合夥人的名錄詳見
附件三。

    2、是否約定在非公開發行獲得證監會核准後、發行方案於證監會備案前，資管產品、有限合夥資金募集到位
    創贏5號資管產品各投資人出具了《關於參與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開發行股票相關事項的說
明、聲明和承諾》，承諾：「本人/本公司保證將依據與平安資管公司簽署的《認購意向及保證金協議》之約定，並根
據創贏5號資管產品資產管理合同的規定，在國新能源取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核准
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的核准文件之後，在國新能源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的發行方案報送中國證監會之前，及時、足額
將本人用於投資創贏5號資管產品的全部認購資金繳付至平安資管公司指定的賬戶內。如有違反，本人將承擔相應法律
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賠償平安資管公司因此而承擔的違約責任及受到的其他損失）」。
    上海德同、誠鼎揚子分別出具《關於認購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對像非公開發行的A股股票的承諾
函》承諾：「本企業具備足夠的財務能力履行向國新能源繳付認購資金的義務，本企業將最遲於本次發行通過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審核後採取措施促使本企業合夥人及時繳納出資，並保證認購資金在國新能源相關
發行方案在中國證監會備案前到位。」

    3、是否約定資管產品、有限合夥無法有效募集成立時的保證措施或者違約責任
    目前創贏5號資管產品尚未發行，平安資管與創贏5號資管產品各投資人簽署的《認購意向及保證金協議》約定：
「若投資人未按時、足額認購份額，導致創贏5號未能或未能按期成立，或是違反其向平安資管作出的承諾導致平安資
管受到相應損失，投資人應就平安資管的實際損失進行賠償。」
    誠鼎揚子、上海德同並非為認購國新能源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而專項募集的私募股權基金，其已依法募集成立。
同時，平安資管、中華財險、誠鼎揚子、上海德同、誠鼎德同與國新能源簽署的《股票認購協議》明確約定：「認購
人不可撤銷地同意按照協議的約定認購本次發行人非公開發行的股票，並同意在發行人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獲得中國
證監會核准且認購人收到發行人發出的《繳款通知書》（簡稱「繳款通知」）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方式一次性
將全部認購價款劃入保薦機構為本次發行專門開立的賬戶，驗資完畢扣除相關費用後劃入發行人指定的募集資金專項
存儲賬戶。
    若認購人未按照本協議及《繳款通知書》的約定繳納股票認購款的，認購人應向國新能源支付相當於本協議項下
認購股票數額對應的認購款10%的違約金。」

    4、是否約定在鎖定期內，委託人、合夥人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產品份額或退出合夥
    創贏5號資管產品系平安資管為認購國新能源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專項募集的資管產品，該產品對鎖定期內投資人
是否可以轉讓或退出產品作出了安排。創贏5號資管產品各投資人出具《關於參與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度非公開發行股票相關事項的說明、聲明和承諾》，承諾：「本人/本公司知悉創贏5號資管產品系平安資管公司自主管
理的主動管理型資產管理產品，產品期限為42個月，本人/本公司不干涉該資產管理產品的投資管理行為。本次非公開
發行完成後，在創贏5號資管產品所獲得發行的股份的鎖定期內，本人/本公司不會轉讓持有的平安資產創贏5號資管產
品份額或以其他方式退出該產品。如有違反，本人/本公司自願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上海德同、誠鼎揚子並非為認購國新能源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而專項募集的私募股權基金。上海德同成立於2014
年6月10日，其《合夥協議》中3.7約定「在本合夥企業解散之前，普通合夥人不得採取任何行動主動解散、終止或要
求退伙。」4.4條約定「除本條另有約定外，在本合夥企業的存續期限內，未經普通合夥人同意，任何有限合夥人不得
轉讓其在本合夥企業中全部或部分合夥權益。」4.5條約定「在本合夥企業解散之前，有限合夥人不得退伙」。
    誠鼎揚子成立於2014年9月29日，其《合夥協議》第44條約定：「合夥人在不給合夥企業事務執行造成不利影響
的情況下，可以退伙，但應當提前30天通知其他合夥人，並經全體合夥人一致同意後可以退伙，但有限合夥人因轉讓
出資導致退伙的，經執行事務合夥人同意後可以退伙。」

    （3）請申請人補充說明各資管產品的委託人、合夥企業的合夥人與申請人是否存在關聯關係。如存在關聯關係，
請說明是否履行了關聯交易的審批程序；各資管產品的委託人、合夥企業的合夥人如有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董監高或者
其他員工的，請說明是否需要取得主管部門的批准，是否符合相關法規對國有控股企業高管或員工持有公司股份的規
定。
    答覆：
    1、請申請人補充說明各資管產品的委託人、合夥企業的合夥人與申請人是否存在關聯關係。如存在關聯關係，請
說明是否履行了關聯交易的審批程序；

    （1）是否存在關聯關係
    創贏5號資產管理產品的各投資人均出具了承諾函，確認其與國新能源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以
及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任何關聯關係。誠鼎揚子、上海德同已分別出具確認函，確認其各級合夥人與國新能源及其控
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以及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任何關聯關係。
    中華財險、誠鼎德同已分別出具確認函，確認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以及高級管理人員與國新能
源及其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以及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任何關聯關係。
    國新能源集團於2014年12月8日分別與中華財險、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簽署了《一致行動協議》，中
華財險、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將按約定與國新能源集團保持一致行動，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市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中華財險、誠鼎揚子、誠
鼎德同、上海德同與國新能源集團為一致行動人，為國新能源的關聯方。
    發行人確認除中華財險、誠鼎揚子、上海德同、德同誠鼎因與國新能源集團簽署了《一致行動協議》而成為發行
人關聯方外，發行人與前述5家特定對象及參與本次認購的資管產品及其委託人、合夥企業及其合夥人之間不存在關聯
關係。

    （2）關聯交易的審批程序
    發行人就中華財險、誠鼎揚子、誠鼎德同、上海德同認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履行了關聯交易決策程序。
    發行人董事會在審議《關於公司2015年非公開發行股票方案的議案》、《關於公司2015年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的
議案》、《關於公司2015年非公開發行股票募集資金使用可行性報告的議案》、《關於公司與認購對像簽訂附生效條
件的股票認購協議的議案》、《關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關於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批准山西
省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免於以要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的議案》時，關聯董事梁謝虎、劉軍、凌
人楓、李曉斌均根據《公司章程》及關聯交易審批程序進行了迴避表決。發行人獨立董事對本次發行涉及的關聯交易
進行了事前認可，並發表了獨立意見，認為：「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涉及的關聯交易是公開、公平、合理的，符合公
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沒有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本次非公開發行涉及的關聯交易事項的表決程序是合法的，符合有
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發行人2014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在審議上述相關議案時，關聯股東國新能源集團根據《公司章程》及關聯交易
審批程序依法進行了迴避表決。

    2、各資管產品的委託人、合夥企業的合夥人如有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董監高或者其他員工的，請說明是否需要取得
主管部門的批准，是否符合相關法規對國有控股企業高管或員工持有公司股份的規定。
    創贏5號資管產品各自然人投資人及誠鼎揚子、上海德同確認資管產品的投資人、合夥企業的合夥人不存在在國新
能源擔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其他員工的情形。
    國新能源確認，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員工均未直接或間接參與認購平安資管、誠鼎揚子、上海德
同認購發行人本次發行股票的資管產品、合夥企業的份額。

    （4）請申請人公開披露前述資管合同、合夥協議及相關承諾；請保薦機構和申請人律師就上述事項補充核查，並
就相關情況是否合法合規，是否有效維護公司及其中小股東權益發表明確意見。
    答覆：
    保薦機構及律師認為，《資管合同》、《認購意向及保證金協議》、《合夥協議》協議內容合法、合規，對合同
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發行人、發行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認購對像等出具的承諾/聲明函為其真實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沒有損害公司及其中小股東權益。
    反饋問題6：截至2014年12月31日，申請人與關聯方之間尚未履行完畢的擔保、反擔保金額為61.47億元。請保薦
機構及申請人律師核查申請人對關聯方的擔保是否按照《公司章程》、《上市規劃》等相關規定履行了審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義務，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第三十九條（二）項不得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情形。
    答覆：

    1、截至2014年12月31日，發行人（包括其子公司）提供擔保且尚未履行完畢的擔保、反擔保情況具體如下：

序號 擔保方 被擔保方 擔保金額
（萬元）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備註

發行人對關聯方國際電力之擔保人提供的反擔保

1 山西天然氣 山西國際電力
集團有限公司 1,960.00   2009/12/30 2019/12/29

山西國際電力集團有限公司對國
際電力的銀行貸款提供全額擔
保，山西天然氣按照其持有國際
電力的股權比例向山西國際電力
集團有限公司提供反擔保

發行人對其關聯自然人擔任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參股公司提供的擔保

2 山西天然氣 山西三晉 3,910.00  2010/7/10 2020/7/9
山西天然氣按其持有山西三晉的
股權比例為山西三晉的銀行貸款
提供擔保

3 山西天然氣 普華燃氣 8,100.00  2012/9/28 2019/9/27
山西天然氣按其持有普華燃氣的
股權比例為普華燃氣的銀行貸款
提供擔保

發行人為國新能源集團提供的反擔保

4
山西天然氣及其
全資子公司旭日
光大

國新能源集團 19,500.00  2012/4/1 2018/4/24

國新能源集團對煤層氣公司的融
資租賃提供擔保、山西天然氣及
其全資子公司旭日光大按其持有
煤層氣公司的股權比例為國新能
源集團提供相應的反擔保

5
山西天然氣及其
全資子公司旭日
光大

國新能源集團 1,300.00  2012/12/5 2018/12/15

國新能源集團對國新液化公司提
供擔保、山西天然氣及其全資子
公司旭日光大為國新能源集團提
供相應的反擔保

6
山西天然氣及其
全資子公司旭日
光大

國新能源集團 3,250.00  2013/1/31 2016/1/31

國新能源集團對煤層氣公司的銀
行貸款提供擔保、山西天然氣及
其全資子公司旭日光大按其持有
煤層氣公司的股權比例為國新能
源集團提供相應的反擔保

7
山西天然氣及其
全資子公司旭日
光大

國新能源集團 15,600.00  2013/2/1 2019/2/1

國新能源集團對煤層氣公司的融
資租賃提供擔保、山西天然氣及
其全資子公司旭日光大按其持有
煤層氣公司的股權比例為國新能
源集團提供相應反擔保

8 山西天然氣 國新能源集團 5,320.02 2013/8/15 2017/8/15

國新能源集團對晉中潔源的融資
租賃提供擔保、山西天然氣按其
持有晉中潔源的股權比例為國新
能源集團提供相應反擔保

序號 擔保方 被擔保方 擔保金額
（萬元）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備註

9 山西天然氣 國新能源集團 20,000.00 2013/10/16 2015/2/9

國新能源集團向山西壓縮天然
氣的銀行貸款提供了2億元的擔
保，山西天然氣為國新能源集團
提供2億元的全額反擔保；目前
該擔保責任已解除。

10 山西天然氣 國新能源集團 10,430.00  2014/3/15 2018/3/15

國新能源集團對清徐天然氣公司
的融資租賃提供擔保、山西天然
氣按其持有清徐天然氣的股權比
例為國新能源集團提供相應的反
擔保

發行人控股子公司之間提供的擔保

11
山西天然氣及其
全資子公司旭日
光大

國新液化 6,500.00  2013/6/4 2015/6/4 -

12
山西天然氣及其
全資子公司旭日
光大

煤層氣公司 6,500.00  2013/6/5 2015/6/4 -

13
山西天然氣及其
全資子公司旭日
光大

煤層氣公司 6,500.00  2013/7/9 2015/7/8 -

14 山西天然氣 臨縣燃氣 2,000.00  2014/6/30 2015/1/29 -

15 山西天然氣 臨縣燃氣 1,000.00  2014/7/24 2015/1/26 -

16 山西天然氣 臨縣燃氣 8,000.00  2014/8/25 2017/8/24 -

17 山西天然氣 忻州燃氣 1,020.00  2014/9/10 2015/9/9 -

18 山西天然氣 晉西北公司 2,000.00  2014/12/11 2015/12/11 -

19 山西天然氣 晉西北公司 12,600.00 2014/11/17 2019/11/17 -

控股子公司對其股東的擔保

20 忻州燃氣
忻州市國新能
源煤炭有限公
司

1,000.00 2014/6/26 2015/12/18

發行人控股子公司忻州燃氣向其
股東忻州市國新能源煤炭有限公
司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忻州市
國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向忻州燃
氣提供反擔保

合計 136,490.02 - - -

    2013年底，上海聯華合纖股份有限公司向國新能源集團、宏展房產、田森物流發行股份購買山西天然氣100%的股
權，由前述三方將山西天然氣置入上市公司，山西天然氣完成借殼上市。 
2013年12月16日，上市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臨時會議通過決議，同意上市公司與交易對方（國新能源集團、宏展房產、
田森物流）簽署《關於山西天然氣100%股權交割的確認書》，確定以2013年12月31日作為交割日，並確定資產交割
相關事宜的具體安排。 
    在上市公司與國新能源集團、宏展房產、田森物流資產交割日前，山西天然氣向其子公司及關聯方提供擔保均根
據其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履行了內部決策程序。
    在上市公司與國新能源集團、宏展房產、田森物流資產交割日後，上市公司對其向其合併報表範圍內的子公司及
關聯方提供擔保均按照其《公司章程》及《上市規則》的規定履行內部決策程序。
    各項擔保的審批程序分述如下：

    （1）上述列表中第1至13項為在上市公司與國新能源集團、宏展房產、田森物流資產交割日前，山西天然氣提供
的擔保，該等擔保按照山西天然氣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履行了內部決策程序。該等擔保履行的決策程序如下：
    ① 第1項為山西天然氣向關聯方國際電力的擔保人提供反擔保。
    2009年1月5日，山西天然氣根據其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作出了股東會決議，同意：「山西天然氣為國際電力
向中信銀行分行申請的金額為4,000萬元的貸款按所持49%股比向山西國際電力集團有限公司提供反擔保，反擔保金額
為1,960萬元。」 
    國際電力於2009年12月30日向中信銀行太原分行申請了金額為4,000萬元借款，其股東山西國際電力集團有限公
司對國際電力的該筆借款提供了全額擔保，山西天然氣按照其持股比例（49%）向山西國際電力集團有限公司提供了
1,960萬元的反擔保。
    ② 第2項為山西天然氣向關聯方山西三晉提供的擔保。
    2009年12月8日，山西天然氣根據其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作出了股東會決議，同意按其在山西三晉的持股比例
為山西三晉的銀行貸款提供3,979萬元的擔保。
    2010年7月10日，山西天然氣按照其在山西三晉的持股比例為山西三晉實際提供了3,910萬元的擔保。
    ③ 第3項為山西天然氣向其關聯方普華燃氣提供的擔保。
    2012年4月27日，山西天然氣根據其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作出了股東會決議，同意向普華燃氣9,100萬元的銀
行貸款提供全額擔保，擔保金額為9,100萬元。由普華燃氣的另一股東張家口應張天然氣有限公司為山西天然氣提供全
額反擔保。
    2012年9月26日，山西天然氣根據普華燃氣的實際貸款金額向其提供了8,100萬元的擔保。
    ④ 第4項至第10項為山西天然氣及其全資子公司旭日光大向國新能源集團提供的反擔保。
    國新能源集團為山西天然氣的參股公司山西壓縮天然氣以及控股子公司晉中潔源、煤層氣公司、國新液化公司、
清徐天然氣的銀行貸款提供了擔保，山西天然氣及旭日光大按其持股比例對國新能源集團提供了反擔保。
    山西天然氣根據其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作出了股東會決議，同意為國新能源集團提供反擔保。
    截至本反饋回復出具之日，其中第4項反擔保，由於山西壓縮天然氣已經如期償還相關貸款，山西天然氣的擔保責
任已隨主債權的清償而結束。
    ⑤ 第11、12、13項為山西天然氣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擔保。
    山西天然氣根據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對其子公司提供的擔保均履行了相應的決策程序。
    （2）上述列表中第14至20項擔保為在上市公司與國新能源集團、宏展房產、田森物流資產交割後，山西天然氣提
供的擔保，該等擔保應按照山西天然氣當時有效的《公司章程》及《上市規則》履行內部決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義務。
    ① 第14項-19項擔保為發行人控股子公司之間的擔保，履行的內部決策程序如下：
    發行人2014年4月25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及2014年5月19日召開2013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
《關於公司（含子公司）為下屬各級子公司提供擔保額度的議案》。根據股東大會授權山西天然氣向其子公司提供擔
保的具體額度如下：

被擔保公司 持股比例 擔保額度（萬元）

煤層氣公司 78.79% 63,000.00

臨縣燃氣 51% 12,200.00

清徐天然氣 70% 7,000.00

晉中潔源 88.67% 3,000.00

眾能公司 50% 11,500.00

晉西南公司 51% 28,000.00

晉西北公司 51% 20,000.00

忻州燃氣 51% 2,000.00

五台山公司 90% 4,000.00

合計 - 150,700.00

    發行人2014年10月24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及2014年11月21日召開2014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通過了《關於公司（含子公司）為下屬公司增加擔保額度的議案》。根據股東大會授權，山西天然氣向其子公司增加
的擔保額度如下：

被擔保公司 持股比例 擔保額度（萬元）

平遙液化 51.00% 5,000.00

臨縣燃氣 51% 11,450.00

清徐天然氣 70% 7,000.00

眾能公司 50% 5,000.00

晉西北公司 51% 6,600.00

忻州燃氣 51% 1,570.00

煤層氣公司 42.43%，山西天然氣全資子公司北京旭
日光大持股：36.36% 65,000.00

合計 - 101,620.00

    經核對，上表中第14-19項發行人控股子公司之間的擔保總額未超出發行人股東大會的授權額度。
    ② 第20項擔保系控股子公司對其股東的擔保
    忻州燃氣為山西天然氣控股子公司，成立於2003年9月，註冊資本36,223,307元，山西天然氣持股51%、忻州市國
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持股24.88%，忻州匯豐投資有限公司持股24.12%的公司。忻州市國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向晉商銀
行忻州分行申請了金額為1,000萬元的銀行貸款。忻州燃氣為其提供了全額擔保，忻州市國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向忻州
燃氣提供反擔保。
    發行人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2013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山西天然氣控股子公司忻州市燃氣公
司為其股東1,000萬元貸款提供擔保的議案》，同意忻州燃氣為忻州市國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向晉商銀行忻州分行申請
的1,000萬元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2、截至2014年12月31日，發行人接受擔保且尚未履行完畢的情況具體如下：

擔保方 被擔保方 擔保金額 借款餘額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是否履行完畢

國新能源集團對發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擔保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3,000.00 3,000.00 2014-2-26 2015-2-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5,000.00 1,500.00 2012-1-18 2015-6-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1,100.39 1,100.39 2013-10-31 2015-7-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4,000.00 4,000.00 2005-7-25 2015-7-2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1,000.00 400.00 2005-7-25 2015-7-2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30,000.00 22,000.00 2012-8-24 2015-8-2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192.14 192.14 2013-12-12 2015-12-2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2,126.43 2,126.43 2012-4-28 2015-12-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20,000.00 20,000.00 2014-12-26 2015-12-26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1,781.44 1,500.00 2013-10-31 2015-12-3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5,000.00 4,600.00 2013-1-31 2016-1-3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2,873.57 2,873.57 2012-4-28 2016-6-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1,405.10 1,405.10 2013-12-12 2016-7-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363.79 363.79 2013-12-12 2016-7-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10,000.00 4,500.00 2010-12-7 2016-12-6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10,000.00 5,000.00 2011-1-6 2016-12-6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2,000.00 2,000.00 2014-4-28 2016-12-2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3,000.00 3,000.00 2012-7-20 2016-12-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887.75 887.75 2012-9-29 2016-12-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5,000.00 4,500.00 2014-2-11 2017-2-9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2,000.00 2,000.00 2014-4-28 2017-4-27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3,500.00 3,500.00 2013-1-24 2017-6-24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1,112.25 1,112.25 2012-9-29 2017-6-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2,038.97 2,038.97 2013-12-12 2017-7-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晉中潔源 6,000.00 4,187.14 2013-8-15 2017-8-1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20,000.00 12,675.13 2012-10-26 2017-10-26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20,000.00 12,667.29 2012-11-21 2017-11-2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1,095.00 1,095.00 2014-11-14 2017-12-2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5,000.00 5,000.00 2014-5-13 2017-12-3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24,347.42 16,669.41 2012-1-11 2018-1-24 否

國新能源集團 清徐天然氣 14,900.00 12,386.65 2014-3-15 2018-3-1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30,000.00 21,999.29 2012-4-1 2018-4-24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10,000.00 7,325.44 2012-6-29 2018-6-24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8,000.00 5,800.00 2009-9-30 2018-9-3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3,985.00 3,985.00 2014-11-14 2018-10-28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7,500.00 7,500.00 2013-3-27 2018-11-23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2,000.00 1,647.82 2012-12-5 2018-12-1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42,000.00 35,187.77 2013-1-10 2019-1-1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30,000.00 25,216.72 2014-1-24 2019-1-24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24,000.00 20,149.45 2013-2-1 2019-2-1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5,000.00 5,000.00 2014-5-13 2019-5-12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30,000.00  28,002.26  2014-7-10 2019-7-1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平遙液化 3,000.00 2,899.63 2013-9-6 2019-9-6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33,000.00 25,000.00 2009-10-10 2019-10-9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平遙液化 5,000.00 4,747.62 2013-11-14 2019-11-14 否

國新能源集團 煤層氣公司 4,000.00  4,000.00  2014-7-11 2019-12-2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平遙液化 2,000.00 1,917.95 2014-2-25 2020-2-2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30,000.00 28,445.92 2014-3-6 2020-3-15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5,000.00 5,000.00 2012-9-21 2021-9-20 否

國新能源集團 山西天然氣 5,000.00 5,000.00 2013-3-29 2021-9-20 否

合計 488,209.25 397,105.88

    發行人及其子公司接受國新能源集團提供的擔保，根據《上市規則》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
指引》的規定，可以豁免按照關聯交易的方式進行審議和信息披露。
    綜上，保薦機構及律師認為，重組完成後發行人及其子公司對關聯方提供的擔保均按照《公司章程》、《上市規
則》的相關規定履行了審批程序及信息披露義務。發行人向國新能源集團提供的擔保，均系國新能源集團向發行人子
公司或參股公司提供了擔保，由發行人向其提供的反擔保，上述擔保均與發行人日常經營業務相關且發行人向國新能
源集團提供反擔保的金額遠小於國新能源集團向發行人提供擔保的金額，不會導致上市公司的權益被控股股東嚴重損
害，故發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第三十九條（二）項規定的不得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情形。

2015年6月5日（星期五）


